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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AB_E9_87_8D_E5_c36_33009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 第３４号 《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已经一九

八九年一月三日国务院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施行。 总理 李鹏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特别重大事故调

查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保证特别重大事故的

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特别重

大事故，是指造成特别重大人身伤亡或者巨大经济损失以及

性质特别严重、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故。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

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简称特大事故）的调查。但国家法律、

法规已有规定的除外。第四条 特大事故的调查工作，必须坚

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第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非法干预特大事故的调查工作。 第二章 特大事故的现场保

护和报告第六条 特大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地的有关单位必

须严格保护事故现场。第七条 特大事故发生单位在事故发生

后，必须做到： （一）立即将所发生特大事故的情况，报告

上级归口管理部门和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并报告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归口管理部门。 （二

）在二十四小时内写出事故报告，报本条（一）项所列部门

。第八条 涉及军民两个方面的特大事故，特大事故发生单位

在事故发生后，必须立即将所发生特大事故的情况报告当地

警备司令部或最高军事机关，并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写出事

故报告，报上述单位。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和国务院归口管理部门，接到特大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向



国务院作出报告。第十条 特大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以下： （一

）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 （二）事故的简要经过、

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三）事故发生原因

的初步判断； （四）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 （五）事故报告单位。第十一条 特大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

地方人民政府接到特大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通知公安部门

、人民检察机关和工会。第十二条 特大事故发生地公安部门

得知发生特大事故后，应当立即派人赶赴事故现场，负责事

故现场的保护和收集证据的工作。第十三条 特大事故发生单

位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由有关部门参加的特大事故

现场勘查工作。第十四条 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

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绘制

现场简图并写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第十五条 特大事故发生后，特大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地方人

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特大事故的有关情况通报当地

驻军，请驻军参加事故的抢救或者给予必要的支援。 第三章 

特大事故的调查第十六条 特大事故发生后，按照事故发生单

位的隶属关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

归口管理部门组织成立特大事故调查组，负责事故的调查工

作。 涉及军民两个方面的特大事故，组织事故调查的单位应

当邀请军队派员参加事故的调查工作。第十七条 国务院认为

应当由国务院调查的特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

部门组织成立特大事故调查组。第十八条 特大事故调查组，

应当根据所发生事故的具体情况，由事故发生单位的归口管

理部门、公安部门、监察部门、计划综合部门、劳动部门等

单位派员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机关和工会派员参加。 



特大事故调查组根据调查工作的需要，可以选聘其他部门或

者单位的人员参加，也可以聘请有关专家进行技术鉴定和财

产损失评估。第十九条 特大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某一方面的专长； （二）

与所发生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二十条 特大事故调查组

的职责如下： （一）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人员伤亡及财产

损失情况； （二）查明事故的性质和责任； （三）提出事故

处理及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所应采取措施的建议； （四）

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五）检查控制事故的应急

措施是否得当和落实； （六）写出事故调查报告。第二十一

条 特大事故调查组有权向事故发生单位、有关部门及有关人

员了解事故的有关情况并索取有关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拒绝。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干涉事故调

查组的正常工作。第二十三条 特大事故调查组写出事故调查

报告后，应当报送组织调查的部门。经组织调查的部门同意

，调查工作即告结束。 第四章 罚则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特大事故调查组可建议有关部门或者单

位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已发生的特大事故隐瞒不报、谎报

或者故意拖延报告期限的； （二）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

三）阻碍、干涉调查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无正当理由，

拒绝接受特大事故调查组查询或者拒绝提供与事故有关的情

况和资料的。第二十五条 特大事故调查组成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者，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调查工作不负责任，致使调查

工作有重大疏漏的； （二）索贿受贿、包庇事故责任者或者



借机打击报复的。 第五章 附则第二十六条 特大事故的处理，

由组织特大事故调查的部门或其授权的部门负责；国务院认

为应当由国务院处理的特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

的部门负责事故的处理。涉及军民双方的特大事故，由国务

院、中央军委或者国务院、中央军委授权的部门负责事故的

处理。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劳动部负责解释。第二十八条 本

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